象人社字〔2025〕2号
桂林市象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桂林市象山区就业见习基地

有关事宜的通知

辖区事业单位、企业: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见习管理办法》（桂人社规〔2020〕5号）文件精神，经企事业单位申报，人社部门审核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决定新增授予桂林榕湖湾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、广西政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两家单位为“桂林市象山区就业见习基地”。

二、以上所述新增见习基地单位自2025年9月起享受见习补贴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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